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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姜黎明
□记者 秦雪丽 报道

本报1月7日讯 7日，烟台首
家消费维权法庭在福山区揭牌。该
法庭主要受理通过消协部门难以
调解的消费纠纷，将消协调解与司
法调解相结合，开创了烟台消费维
权工作的新局面。

7日，记者探访了消费维权法
庭，该法庭经福山区人民法院批
准，设立在福山工商分局三楼，
专门审理消费纠纷案件。该法庭
设审判长 1名、审判员 1名、人民
陪审员2名。其中，审判长、审判员
由福山区法院工作人员兼任，人
民陪审员由福山消协工作人员兼
任。

“近年来，消费纠纷范围越来

越广，电脑、汽车、医疗、商品房等
金额较大的消费纠纷时有发生，并
已成为目前消费维权的热点和难
点。”烟台市消协秘书长王光辉介
绍，消协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在调
解纠纷的过程中存在一定局限性，
缺少强制力。

也就是说，在调解中，如果一
方拒不接受调解，或不履行调解结
果，往往造成调解的终止，投诉人
只能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而诉讼程
序繁琐，消耗时间长，不少消费者
嫌麻烦，只能自认吃亏。

面对消费维权的难题，消协
调解与司法调解如何对接显得尤
为重要。经过福山区人民法院与
福山区消费者协会多次讨论、研
究，双方就消费纠纷调解对接问
题取得了一致意见。2012年12月10

日，福山区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
设立消费维权法庭的通知》，明确
了福山区消费维权法庭的受案范
围、工作职责、组织机构等情况。
烟台首家消费维权法庭在福山区
正式成立。

“相对于消协调解，消费维权
法庭的宣判具有法律强制性，相对
于法院诉讼程序，这个法庭又具有
省时省事的优点。”福山工商分局
消保科科长栾晓青说，消费者就消
协调解不成的消费纠纷，可以直接
通过消协提出诉讼申请，由消协向
消费维权法庭移交有关资料，省去
了诉讼费。

“目前，这个消费维权法庭还
只是一个试点。”栾晓青说，因为受
辖区管理的限制，目前，这个法庭
只能接受福山辖区的消费纠纷。

烟台成立消费维权法庭
设立在福山工商分局，宣判结果具有法律效力

这个消费维权法庭的身
份性质是什么？对此，烟台市
消费者协会秘书长王光辉形
象地说，它更像法院法庭设立
的一个办事处，是一个法庭，
不过是专门围绕消费纠纷的
法庭而已。

这个消费维权法庭还具
有多种优点。烟台市工商局局
长安立介绍，2012年，烟台市
各级消协组织全年共受理消
费者投诉4 0 2 8起，处结3 9 2 9

起，处结率达到97 . 5%，挽回经
济损失458万元，接受咨询电
话61276人次。从投诉基本情
况看，80%以上为质量问题的
投诉。“在投诉中，我们也遇到
很多难题。”烟台市消协部门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消协是一
个社会团体，在处理投诉中，
只能扮演协调的中间人，缺少
强制力。尽管大部分被投诉方
自觉配合，但也有部分商家摆

出一副“奈我如何”的姿态，甚
至拒绝接受调解。

就算调解成功，一些不良
商家却玩起“赖账不认”，不按
照答应的承诺赔偿。他曾经遇
到过不少这样的案例。“对于
对方的反悔，我们也很无奈，
最终只能建议消费者走法律
程序。”而消费维权法庭的宣
判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具有强
制执行的力度，更能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

另外，相对于一般的法律
诉讼程序，消费维权法庭具有
省事省时的优点，因为种种原
因，消协部门实在调解不了
的，可直接将转到消费维权法
庭，消费者还能省去诉讼费
用。减少了很多麻烦，在诉讼
材料整理上，消费维权法庭工
作人员都会给予全程指导，并
给于法律援助。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消费维权法庭有啥优点？

消费维权法庭的成立将
最大限度地将法律援助体系
与消费维权体系有机结合，
但这一法庭在案件受理上，
也有自己的标准，且只专注
于消费纠纷。具体包括以下6

部分。
1，消费者因生活需要购

买、使用商品或在接受服务
时与商品经营者、生产者发
生的消费纠纷。

2 .消费者协会及“12315”
申诉举报中心调解未达成协
议的。

3 .农民因农业生产需要购
买、使用农业生产资料时与经
营者发生的产品质量纠纷。

4 .经营者无理拒绝调解
或故意拖延的。

5 .经营者拒不执行已达
成调解协议的。

6 .其他消费纠纷。

格受案范围：

案例分析帮您出游无忧
看看去年典型案，再遇类似纠纷不用愁

旅行社有告知义务

案例：去年 1 0月份，市民房
女士一行3人报名参加了某旅行
社组织的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
但旅游启程时房女士发现，实际
安排她们旅游行程的成了另一
家旅行社，并且事先也未告知她
们更换旅行社事宜。此外，在旅
游过程中，房女士对安排的住宿
也非常不满。旅行结束过后，房
女士就此事向烟台市旅游质监
所投诉。

提醒：根据《旅行社条例》
第二十九条规定，“旅行社在与
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时，应当对
旅游合同的具体内容作出真实、
准确、完整的说明。”未征得旅
游者的书面同意，旅行社不得擅
自将旅游者委托给其他旅行社
接待。

处理：烟台市旅游质监所给出
调处结果，旅行社给房女士3人每
人350元的赔偿。

宣传用词含糊误导人

案例：市民王女士去年9月在
某网站上团购了烟台一旅行社组
织的泰国六日游，网上报价是3600

元，并且节假日通用。但王女士在
与旅行社沟通并预约国庆期间进
行消费的时候，却被告知需要每人
再加300元，并说在网上已作出表
明。王女士仔细查看才发现，该网
站的广告中夹杂着一行隐约小字：

“发团时间9月21日-26日，其他时
间为周末发团，需到店内另付300

元”。无奈之下王女士只得照办。旅
行结束后，王女士对此事进行了投
诉。

提醒：旅行社在互联网进行宣
传时，应载明名称、法定代表人、许
可证编号、业务经营范围及真实准
确的旅游服务信息，否则旅游者可
以进行投诉举报。

处理：鉴于旅行社在网上打出
的广告非常含糊，容易给消费者造
成一定的误导。而且旅行社做的宣

传广告属于单方告示，未向旅游者
做出明确说明，又对旅游者做出了
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依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及旅游法规，质监
所要求旅行社返还王女士补交的
300元。

旅行社不得擅自减少行程

案例：市民姜先生一行6人于
国庆期间报名参加烟台某旅行社
的散拼泰国六日游，此次行程游客
要在上海集合，然后中转飞泰国，
但团内3名旅游者因飞机晚点致使
所有旅游者行程延误1天，原计划
中第1天的行程取消。姜先生因不
满对旅行社提出投诉。

提醒：旅游过程中旅行社与客
人事先已经签订旅游合同，双方应
严格履行合同约定，非因不可抗力
发生或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旅行
社不得擅自减少或改变原定行程
安排。

处理：旅游质监所责令旅行社
退还姜先生等每人500元。

□记者 李娜 报道

本报1月7日讯 “去年
降了两次息，还款额应该少
一些，怎么银行短信通知还
款数却多了？”6日是刘先生
每个月房贷的扣款日，然而，
新年还款额非但没有增加还
比去年多了17块钱。

去年4月，刘先生在农
业银行办理了房贷业务，
贷款19万元，按照等额本息
的方式还款。去年他每个
月都是按照 2 2 4 5 . 6 8 元还
款，今年1月1日，他收到还
款通知数额却是 2 2 6 3 . 0 7

元。“这超出了我的预期，
不仅没比去年还款数少，
还多了17块钱。”

2012年6月，央行将5年
期以上贷款的利率从7 . 05%

降低到6 . 8%，7月份，再下调
到6 . 5 5%。对于房贷客户来
说，去年6月份以前办理的房

贷，从今年1月1日开始，贷款
利率将从7 . 05%变为6 . 55%，
下调幅度为0 . 5个百分点。根
据合同约定，银行从新一年1

月1日起对客户的剩余贷款
金额、期限等进行重新测算，
得出新的月供额。“如此计
算，还款的总利息减少，分摊
到每个月的钱应该减少才
对。”刘先生说，周围也有朋
友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计
算也算不出多的钱是哪里来
的。

中国农业银行火车站支
行信贷人员说，房贷1月份的
还款额增加，是因为跨年系
统升级造成的，2月份将恢复
正常。该工作人员解释说，经
过两次降息，房贷客户应还
的利息的确减少了。“1月份
多出的那部分钱款属于本金
部分，利息没有增加。有疑问
的客户可以到办理贷款的网
点，打印还款明细。”

利率下调房贷月供不减反增

银行称由系统升级造成，下月将恢复正常

□通讯员 王忠杰
□本报记者 王红

近日，烟台市旅游质监所从2012年接到的诸多旅游者投诉
案件中筛选出比较典型的纠纷案件，并作出明确的提示分析，
为消费者和旅行社今后的类似纠纷处理提供借鉴。

消费维权法庭揭牌仪式现场。 记者 秦雪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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